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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2016-073 

公司债代码：122224 公司债简称：12 电气 02  

可转债代码：113008 可转债简称：电气转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提示： 

●过去12个月期间，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与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电气总公司”）

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1）2015年12月2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公司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2）2016年8月26日，公司董事会审议同

意公司以人民币3361.105054万元的价格，出资收购电气总公司

持有的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气风电公

司”）3.23%股权；（3）2016年8月26日，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电

气总公司委托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气

财务公司”）向公司发放人民币8亿元免息贷款。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鼓厂”）向电气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电

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发公司”）出售部分闲置或

短期内难以变现的资产（以下简称“出售资产”），具体为：以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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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2015年9月30日，上鼓厂部分固定资产人民币3374.48万元，部

分存货人民币948.77万元及部分应收帐款19005.14万元;合计账

面金额为人民币23328.39万元。同意上鼓厂以上述资产的评估值

合计为人民币24172.43万元转让上述资产。 

本次出售资产事宜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

东电气总公司已于2015年11月审议同意本次关联交易。本次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除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7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电气重组报告书修订稿》）

之外，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电气总公司

之间的关联交易没有达到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上海电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闸北区共和

新路1346号1201室；注册资本：人民币38935.2129万元；企业性

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小兵；经营范围：资产

经营、重组、处置、管理，企业托管，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形象策划及“四技”服务，物业管理。 

截止至 2015年 12月 31日，电气企发总资产人民币 7.89 亿

元，净资产人民币 2.33 亿元（含少数股东权益）；2015 年度电

气企发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0.31 亿元，净利润（含少数股东损

益）人民币-0.9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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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3976万元；法定代表人：

许武臻；注册地址：上海市共和新路 3000 号；主营经营范围是

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

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等进口业务。（三来一

补业务）等。 

上鼓厂近年资产及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名称 2014年 

（经审计） 

2015年 

（经审计） 

2016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40,206 154,599 178,623 

负债 100,143 114,088 150,677 

净资产 40,063 40,511 27,946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4年 

（经审计） 

2015年 

（经审计） 

2016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5,628 101,802 45,486 

利润总额 1,359 -11,588 -550 

净利润 753 -11,708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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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鼓厂出售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账面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上述 2014-2015 年度财务数据均摘自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本次出售资产项目委托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资

产评估，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9月30

日。出售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4172.43万元。上鼓厂以评估

值为基础，将出售资产以人民币24172.43万元转让给企发公司。 

 

项目 
201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16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固定资产原值 16,767  16,767  

已计提折旧 13,494  13,673  

固定资产净值 3,273  3,094  

存货原值 1,761  1,761  

减值准备 812  812  

存货净值 949  949  

应收账款原值 21,378  21,378  

减值准备 2,373  2,373  

应收账款净值 19,005  1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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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汇总情况 

评估基准日：2015 年 9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额 增减率% 

固定资产净值 3,374.48 4,218.52 844.04 25.01% 

存货净值 948.77 948.77 0 0% 

应收帐款净值 19,005.14 19,005.14 0 0% 

合计 23,328.39 24,172.43 844.04 3.62%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截止2015年9月30日上鼓厂出售资产的评

估价值为基础，以人民币24172.43万元转让给企发公司。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

况 

通过本次出售资产，可以补充上鼓厂的运营资金，并降低上

鼓厂资产负债率，改善上鼓厂的财务结构，使上鼓厂未来可以更

加健康及持续发展。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6 年 9 月 23日，经公司四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审议，同意

上鼓厂以经评估的评估值为基础，以人民币 24172.43 万元的价

格将出售资产转让给企发公司。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中，关

联董事黄迪南、郑建华、李健劲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均对

该议案表决同意。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出售资产以上鼓厂经

评估的出售资产评估值确定，价格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和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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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

况 

过去 12个月期间，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包括：

（1）2015 年 12 月 2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2）2016 年 8 月 26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以人

民币 3361.105054 万元的价格，出资收购电气总公司持有的电气

风电公司 3.23%股权；（3）2016 年 8 月 26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意电气总公司委托电气财务公司向公司发放人民币 8 亿元免

息贷款。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